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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提倡節能減碳及落實環境永續係當前國際趨勢，而我國全國總用電量逐年

攀升，恐面臨嚴峻之缺電及限電危機。為帶頭提倡節能減碳，公部門自2014 年

起陸續推動將傳統路燈換裝為 LED 路燈，並同時導入民間融資提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採購模式辦理，冀透過LED燈具可節省約70%用電量之特

性，達成節能減碳、節省公庫電費支出及提升路燈維護效率。惟PFI屬國內新型

態採購模式，多數參與者缺乏實務履約經驗，執行過程遭遇許多挑戰。本文以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於2019年以PFI模式辦理之「桃園市全面換裝節能(智能)

路燈暨維護案」(下稱桃園路燈PFI 案)為例，分析其執行流程及契約重點工作事

項，進而探討履約管理機制之優化策略，最後提出：(1)公開PFI歷程資料並分享

經驗及(2)於現行預告訂定「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政策評估作業辦法」基礎上，

進一步研擬相關作業手冊，兩項具體建議，藉以作為國內辦理路燈採購案以及

推動促參新模式時參考。 

                                                 
∗ 本文作者分別為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副總工程司、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處長及國立中央大

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註： 本文主要摘錄並改寫自「莊浚騰(2022)，改善 PFI 模式中採購案履約管理機制之研究—以桃

園市採購智能路燈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營建管理碩士論文」，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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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能源消耗及用電開發對環境衝擊等問題受到相當程度重視，因此提

倡節能減碳及落實環境永續係當前國際趨勢。我國 2020 年總人口數首度出現負

成長，然用電量卻屢創歷史新高。依據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資料顯示，2021

年全國總用電量達2,833億度，較2020年增加121億度，漲幅約4.5%(經濟部能源

局，2021)，故於目前能源議題中，是否有節能效益之替代方案為政府機關及能

源產業之焦點。 

經統計我國照明系統全年總用電量約300 億度，約占全國總電力消耗

10.6%(經濟部能源局，2021)，而路燈係屬基礎公共建設，且具分布範圍廣及數

量龐大等特點，若從為數眾多之路燈推動節能減碳，並利用 LED 替換傳統照明

光源，可有效節省近70%照明用電量，對政府機關而言，不僅達成節能減碳效益，

亦可同時提高行政、維護效率及節省公庫之路燈電費支出，對節能減碳將有顯

著成效。 

公部門自2014 年起陸續推動傳統路燈換裝LED 路燈，並同時導入PFI 採購

模式辦理，將傳統路燈維護工程採購轉化為路燈維護服務採購，於承攬廠商換

裝路燈及維護期間，由政府機關出資購買契約約定之路燈維護公共服務，並據

其服務達成品質及績效給付相對應服務費，除達成節能減碳及節省公庫電費支

出外，亦整體升級路燈維護管理機制、路燈維護品質及效率。 

目前國內政府機關採用PFI模式辦理路燈換裝及維護相關案例，依推動時間

計有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2014 年辦理「新北市徵求民間參與節能路燈換裝暨

維護案」(下稱2014新北市路燈PFI案)、2019桃園路燈 PFI 案、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養護工程處2020年辦理「高雄市全面換裝節能(智能)路燈暨維護案」(下稱2020

高雄市路燈 PFI 案)，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2020 年辦理「新北市節能路燈換

裝暨維護案」(下稱2020 新北市路燈PFI 案)，皆採PFI 模式之路燈維護服務勞務

採購模式。 

鑒於國內政府機關辦理採購案，包含工程、勞務及財物採購多數係依據政

府採購法辦理，而PFI 係屬國內新型態採購模式，多數參與者對PFI 採購案缺乏

相關實務經驗，其實務上之規劃、招標及履約各階段過程，各有許多執行細節

及重點事項，可提供後續擬採用 PFI模式辦理單位無價經驗。因此，本文將拋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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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玉，以 2019 桃園路燈 PFI 案為例，分析其相關規劃及履約執行經驗，並提出

PFI 模式下之履約管理機制優化策略，希冀有助於國內政府機關爾後推動 PFI 模

式，辦理公用路燈整體硬體升級、維護管理機制提升及節能減碳落實之參考。 

貳、PFI模式特性及國內相關法規制度 

一、PFI模式推動起源及背景 

PFI 模式起源自英國，係「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之縮寫，國內譯為「民

間融資提案」，主要執行方式為政府機關引進民間資金投資及建設公共設施，續

由政府機關向民間購買公共設施之營運服務，並依營運期間承攬廠商之服務績

效給付對應服務費。 

1990 年代英國受經濟低迷及財政困窘影響，政府面臨公共建設投資不足及

維護狀況不良情形，同時尚有採購時間冗長、執行效率不佳、預算超支及經費

不足等問題，導致公共建設更新及推動遲緩，影響社會及經濟發展。面對公共

設施老舊及公共服務不敷需求情況下，英國政府發展出公私協力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期導入民間資金辦理原應由政府自行出資之公共設施

更新及公共服務改造計畫，因而創建民間參與模式(新北市政府採購處，2013)。 

英國政府推動公私協力模式之目的，期透過善用民間資金及建設能量，協

助政府機關加速推動公共設施更新及公共服務升級，故英國財政部將 PFI模式定

義為：「公部門以契約向私部門購買具有特定產出、以長期間為基礎之價值服

務，且包含維護或建設必要基礎設施者。此用語亦涵括財政上自立計畫(例如塞

文二橋)，由私部門供應者設計、建造、籌資及營運某一資產，並直接向該資產

之私人使用者收費以支應所有支出，同時限制公部門之參與僅限於為使該計畫

運作之計畫、許可及其他法定程序上之協助」(楊舜宇，2017)，後續自1996年起，

英國政府遂於公共建設中積極推動PFI模式，實施範圍推廣至道路、公路、廢水

處理設施、鐵路、都會區輕軌系統工程、醫院、監獄、公共行政大樓及消防局

等(黃崇哲、詹育蒨，2007)。 

二、PFI模式特性 

依據英國財政部之 2008 年 PFI 檢討報告(H. M. Treasury, 2008)，列舉適用 P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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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之公共建設條件如下： 

專案須涉及重大資本投資：專案需要重大資本投資，同時施工風險須有效管

理。 

服務內容得以成果規範訂定：專案所提供之公共服務內容須能以成果規範訂

定，並據此以長期合約方式發包，同時專案風險項目分配可清楚定義及執行。 

適用生命週期規劃：專案所建設施與所提供服務內容，須以生命週期理念規

劃，並能產生相當效益。 

專案具一定規模：PFI採購成本呈現類似規模經濟效果，即規模愈大，則單位

資本投資採購成本下降，故建議 PFI專案投資金額至少為2,000萬英鎊。 

專案所涉技術穩定：為降低履約過程中變更需求之可能性，專案設施不因技

術因素時常需要變動。 

專案提供之服務內容確為長期所需：專案所提供服務在長期上均確有其需

求，不因外在因素(如政策改變)而導致服務內容不符社會所需。 

PFI 模式係「一定期間維持一定水準之公共服務」，且著重「如何以特定設

施與技術達成特定服務水準」，故以多項服務績效指標建構成果規範，藉以評核

承攬廠商是否達成契約要求之公共服務水準，且同時將契約價金支付與承攬廠

商實際之服務績效結合，故 PFI係屬成果導向之採購模式，承攬廠商唯有提供符

合契約規定之服務水準，才能獲得全額服務費，並從中獲取合理報酬，否則恐

因績效不良而遭扣款，進而降低預期利潤。 

在服務費給付方式上，PFI模式採延遲付款機制(如圖1)，傳統政府採購則由

政府機關全額負擔大筆新建及後續營運維護費用，而PFI模式則由民間廠商分擔

興建及部分營運維護費用，再由政府機關依照服務績效逐年、逐月或逐期付給

服務費用，對比傳統工程採購模式，政府機關無需初期即負擔龐大建設支出，

故能達到延遲付款及降低財政負擔效果，此即政府均付款之概念(新北市政府採

購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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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新北市政府採購處(2013)。 

圖1  PFI模式之延遲付款(政府均付款)概念圖 

另依資金回收方式不同與公私部門間責任分擔等特性，英國 PFI 模式分為購

買服務型(Services sold to the public sector)、財務自立型(Financially free-standing 

projects)及合資型(Joint venture)等三種類型(楊舜宇，2017)，分別說明如下： 

購買服務型(Service sold to the public sector) 

係指政府機關自民間部門購買符合基準之公共服務，民間部門負責設計、

建造、資金調度以及營運，成本自政府機關所支付之費用回收。此機制下，政

府經常利用「影子費用(Shadow toll)」模式向民間部門支付費用。實際應用如契

約期間由民間部門負責道路之建設與維護，並得透過提升效率等方式增進收

益，亦有應用在監獄、學校、醫院及行政廳舍等案例。 

財務自立型(Financially free-standing projects) 

係指由民間部門負責設計、建造、資金調度及營運，並向使用者收取使用

費以回收成本，而政府機關之參與侷限於事業計畫訂定及事業許可核發，民間

部門自由經營並自負盈虧。實際應用如收費道路公共建設，在過路費收益逐年

增加下，未達年限即已回收投入資本，另外亦有應用於藝術及文化遺產公共建

設，如美術館、博物館等，及用於停車設施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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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型(Joint Ventures) 

係指由政府機關及民間部門合資建設公共設施，以政府機關先行提供出

資、融資或補助金等多樣協助，事業則由民間部門主導。實際應用如捷運延伸

工程，建設經費即為政府機關、民間及倫敦市內行經之行政區提供補助金。 

國外 PFI模式採購案以購買服務型最為常見，案例也最多，其他兩種類型則

相對較少。本文探討之桃園路燈 PFI案，係民間部門負責桃園市全面換裝LED智

能路燈及維護之服務，由政府機關購買並支付服務費，故桃園路燈PFI案係屬上

述說明之購買服務型PFI模式。 

三、國內PFI相關法規制度 

近年來國內政府機關採用PFI 模式辦理採購案，依執行時間計有(一)2014 新

北市路燈 PFI 案、(二)2019 桃園路燈PFI案、(三)2020高雄市路燈PFI案及(四)2020

新北市路燈 PFI 案，惟前述4 件案例招標期間，因當時國內 PFI 模式未具完整法

源依據及制度化辦理流程，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亦尚未

修法納入PFI 模式，致國內政府機關辦理 PFI 模式採購案時無合適法令可依循，

多半僅能依政府採購法第99 條：「機關辦理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保、

旅遊等建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選投

資廠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辦理，後續依

據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以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勞務採購。 

然國內政府機關及專家學者近年來持續推動 PFI模式正式立法，財政部作為

促參法主管機關，自2020年7月起著手推動修法，以「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

別」、「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及「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做為修法方

向，修法重點彙整如下(財政部，2022)： 

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別 

新增影視音設施、綠能設施、資源循環再利用設施及數位建設為適用促參

法公共建設類別，並新增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疑義者，可由主管機

關報請行政院核定。 

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 

為引進多元民間參與模式與國際接軌，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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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主辦機關於營運期間購買公共服務以降低投資風險。 

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 

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由財政部設置履約爭議調解會，以提升訴訟外之

履約爭議解決機制效率。 

立法院在2022 年12 月2 日第10 屆第6 會期第10 次會議三讀通過促參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該法已於2022 年12 月21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1100107761 號令

修正公布。故政府機關可以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辦理民間部門參與公共建設，

亦即已將 PFI模式正式納入促參法適用範圍，供政府機關作為後續辦理 PFI模式

採購案法令依據，本文彙整2022年修正促參法之 PFI模式相關條文如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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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條(修正) 
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列供公眾使用且

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及服務： 
一、 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二、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三、 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 
四、 衛生福利及醫療設施。 
五、 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 
六、 文教及影視音設施。 
七、 觀光遊憩設施。 
八、 電業、綠能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九、 運動設施。 
十、 公園綠地設施。 
十一、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十二、新市鎮開發。 
十三、農業及資源循環再利用設施。 
十四、政府廳舍設施。 
十五、數位建設。 

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要且在

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共建設；其範圍，由主管機

關會商內政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各款公共建設，其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認定有疑義者，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 

第三條  
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列供公眾使用且

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 
一、 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二、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三、 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 
四、 衛生醫療設施。 
五、 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 
六、 文教設施。 
七、 觀光遊憩設施。 
八、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九、 運動設施。 
十、 公園綠地設施。 
十一、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十二、新市鎮開發。 
十三、農業設施。 
十四、政府廳舍設施。 

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要且在

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共建設；其範圍，由主管機

關會商內政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之一(增訂) 
公共建設經政策評估具必要性、優先性及

迫切性，且確認依本法辦理較政府自行興建、

營運具效益者，主辦機關得於民間機構依第八

條第一項各款參與該公共建設營運期間，有償

取得其公共服務之全部或一部。 
前項政策評估及相關作業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十條(修正) 
主辦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興

建、營運公共建設或依前條規定取得公共服務

者，應於實施前將建設及財務計畫，報請行政

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循預算

程序編列相關預算，據以辦理。 
主辦機關依前條規定取得民間機構公共

服務之預算編列程序，除應循前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於預算書中列表說明其因辦理前條之

公共建設未來年度經費支出。 

第十條 
主辦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興

建公共建設者，應於實施前將建設及財務計

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

定，並循預算程序編列賒借及建設計畫相關預

算，據以辦理。 
前項建設工程，其經完成估驗者，視同該

估驗部分之賒借及建設計畫均已執行。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立法院法律系統(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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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桃園路燈PFI案執行經驗 

一、桃園市路燈維護管理歷程 

桃園市既有路燈燈具型式多為傳統水銀燈或鈉光燈，具有電費高昂、燈具

壽命短、被動式故障通報及維修效率低落等缺點，衍生出高故障率、高耗能、

環境污染、道路照明不均勻及照度不足等問題。桃園市路燈過往係由各區公所

各自管理，並無統一維護管理單位，並受區公所人力及維護經費限制，路燈服

務品質難以提升。此外，桃園市政府每年投入大量人力及經費辦理全市路燈維

護管理，更須編列高額路燈電費支出，不符經濟成本及環保效益，且路燈故障

案採被動式人工通報維修，修復期程長及維護效率低落。經由前述分析可知，

如何提升路燈維護成效，降低政府財政負擔，為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面臨之

重大挑戰，也是決議導入 PFI機制之原由。 

桃園市政府自2014年升格起，訂定打造桃園成為智慧城市，邁向城市永續發

展為重大政策目標，擬將高耗能高汙染之傳統水銀燈及鈉光燈分階段逐步汰換

升級為 LED 智能路燈，導入智慧化管理，以降低路燈整體能耗、延長燈具壽命

及提升維護管理效率。桃園市政府路燈汰換及維護管理升級歷程，自2016年起

至2020 年後可分為5 階段(如下圖2 所示)，依序為試辦、調查、規劃、執行及創

新階段，其各階段推動內容如下表2所示。 

 

 

 

 

 

 

 
 

資料來源：莊浚騰(2022)。 

圖 2  桃園市路燈維護歷程演進圖 



56   財稅研究第 52 卷第 2 期 

表2  桃園市路燈維護計畫歷程階段表 
年度 階段 推動項目內容 專案計畫 

2016 試辦 

1. 桃 園 市 既 有 水 銀 路 燈 全 面 換 裝

LED 路燈。 
2. 部分水銀路燈試辦換裝 LED 智能

路燈及試辦智能路燈系統平臺。 

桃園市水銀路燈汰換統包工

程 

2017 普查 
1. 桃園市路燈全面基礎資料普查。 
2. 路燈供電纜線及接地系統維護現

況調查。 

桃園市路燈纜線檢測暨路燈

普查工作 

2018 規劃 

1. PFI 模式可行性、財務及效益評估。

2. 路燈智能化評估。 
3. 規劃材料設備規格、施工規範、績

效指標、評核方式及裁罰標準等。

桃園市全面換裝 LED 路燈計

畫委託專案管理技術服務 

2019 執行 

1. 採 PFI 模式辦理。 
2. 桃園市路燈全面換裝 LED 智能路

燈。 
3. 建置智能路燈管理系統。 
4. 統一路燈維護管理事權。 

桃園市全面換裝節能(智能)路
燈暨維護案 

2020 創新 
1. 試辦人因智慧路燈。 
2. 試辦路口雙色溫路燈。 

1. 人因智慧路燈照明系統試

辦計畫 
2. 路口雙色溫路燈試辦計畫 

資料來源：莊浚騰(2022)。 

二、桃園路燈 PFI 案執行流程 

桃園市政府歷經2016 年試辦、2017 年普查及2018 年規劃階段，並基於水銀

路燈換裝、路燈基礎資料建立、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規劃及參照其他縣市政府之

PFI模式採購案執行經驗，於2018年5月辦理「桃園市全面換裝LED路燈計畫委

託專案管理技術服務」，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專案管理作業，以利執行桃園市

路燈全面智能化、節能化及採用PFI 模式之可行性評估，並規劃研擬PFI 專案之

契約相關條文及預算分析編列。桃園路燈PFI 案於2019 年7 月辦理招標，並於同

年7月10日正式開工，總預算為新臺幣45.9億元，契約總期程為15年，該分析案

例自規劃、招標及履約之各階段執行流程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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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莊浚騰(2022)。 

圖3  桃園路燈PFI案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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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路燈PFI案規劃及履約管理問題點 

分析案例於規劃階段因路燈換裝數量差異、履約階段因用電變更作業協調

機制、績效評核階段因部分績效指標評分計算方式及績效評核作業辦理方式等

問題，導致桃園路燈 PFI案履約過程不順遂，以下就其遭遇問題及其影響分述如

下： 

路燈換裝數量差異 

桃園市既有傳統路燈過去皆由各區公所自行維護管理，後由桃園市政府養

護工程處於2019年起正式接管桃園市路燈維護管理業務，並接續於同年7月辦理

桃園路燈 PFI案，其契約規定開工後第一年之路燈換裝期內，北區及南區承攬廠

商須針對「已釘牌納管路燈」，分別完成72,277 盞及68,131 盞LED 智能路燈換裝

作業(共計140,408盞)。然桃園市內尚有過去由各區公所設置之「無法釘牌納管路

燈」，因其設置位置及照明範圍不具開放性及公益性，如設置於私人住宅庭院、

封閉型社區、營利場所、工廠或公司、設有門禁管制之私人場所、私人停車場、

寺廟廣場及防火巷等，恐有路燈僅供特定人士使用或路燈照明範圍具營利性質

之虞，主辦機關因而將「無法釘牌納管路燈」排除於納管範圍外，致桃園市路

燈 PFI案北區及南區承攬廠商於第一年路燈換裝期中，LED智能路燈實際換裝總

數，少於桃園路燈 PFI案契約規定應換裝之數量，進而影響路燈換裝期績效評核

結果。「無法釘牌納管路燈」後續亦因無法順利進行換裝LED智能路燈及維護管

理作業，致「無法釘牌納管路燈」故障後，長時間缺乏維護修繕，進而引起地

方民意反彈。 

用電變更作業協調 

桃園路燈 PFI案契約規定，承攬廠商於LED智能路燈換裝完成後，須向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辦用電變更作業。主要工作係向台電公司申

辦原有登記於路燈台帳資料之傳統鈉光燈變更為 LED 燈具，俟台電公司完成內

部作業流程與路燈台帳資料變更後，才能使桃園市路燈電費達成實質下降之成

果。惟桃園路燈 PFI案開工後第一年之路燈換裝期，承攬廠商依約大量換裝 LED

智能路燈，導致台電公司收受申辦用電變更案件數量驟增，另因承攬廠商不熟

悉用電變更作業須檢附之資料及相關流程，致路燈換裝期整體用電變更進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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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延緩甚多，造成桃園市路燈電費下降趨勢遠不符桃園路燈PFI案規劃階段所

預期。 

部分績效指標評分計算方式 

桃園路燈 PFI案契約針對南區及北區承攬廠商之路燈換裝期及路燈維管期，

分別訂定16 項至20 項績效指標，規範承攬廠商提供路燈維護服務品質，主辦機

關藉以評核其服務績效及給付對應之服務費，故績效指標(包含占分、定義、要

求及評分計算方式)係屬桃園路燈 PFI案契約之核心關鍵。 

分析案例其中一績效指標 PS1.3服務費支付期間台帳納管率(詳表3)，係將台

電公司用電變更完成率(等同台帳納管率)做為評分依據，且評分計算方式僅於台

電公司用電變更完成率達100%時獲得100 分，未達100%之情況則為0 分，而用

電變更完成率有賴於台電公司辦理變更效率而定，績效指標 PS1.3卻將此不可控

之用電變更作業進度，作為考核承攬廠商服務績效，無視用電變更作業辦理流

程及時程冗長，在台電公司辦理量能有限情況下，用電變更作業進度無法於桃

園路燈 PFI 案契約規定時限內完成，且績效指標 PS1.3 未訂定合理之用電變更作

業完成期限，此指標評分方式尚有檢討空間。 

表3  績效指標PS1.3 之定義及評分計算方式 
績效指標 PS1.3 服務費支付期間台帳納管率 

指標占分 9 

定義 

1. 服務費支付期間台帳納管率＝(服務費支付期間每一年已經台

電公司納入台帳燈具總盞數)/(服務費支付期間每一年應完成

換裝燈具總盞數) 

2. 其中「應完成換裝」係在換裝需求發生後，依情況給予乙方

一定期限，如成果評核期間有部分換裝期限尚未期滿時，該

部分應換裝盞數列入下期統計與評核範圍。 

3. 倘遇特殊狀況無法納管時，需報經甲方同意。 

要求 台帳納管率不得低於 100% 

評分計算方式 
1. 台帳納管率達 100%，得 100 分。 

2. 台帳納管率未達 100%，得 0 分。 

註：甲方為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乙方為承攬廠商。 

資料來源：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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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核作業方式 

分析案例於服務成果導向下，契約訂定多項績效指標以規範承攬廠商提供

路燈維護服務品質，主辦機關則依績效指標相關規定辦理績效評核作業，給付

相對應之服務費。惟桃園路燈 PFI案契約未詳細訂定績效評核作業之參與者，僅

規定績效評核由主辦機關辦理，在主辦機關及承攬廠商皆缺乏 PFI專案執行經驗

下，主辦機關即依據契約規定逕予辦理績效評核作業，未給予承攬廠商針對績

效指標相關問題、績效評核過程及結果陳述意見之機會，欠缺公開性及公正性。

因此，在部分績效指標評分計算方式尚有檢討空間之情況下，影響承攬廠商路

燈換裝期績效評核分數及請領服務費金額。 

肆、PFI模式之路燈採購案履約管理優化機制 

因PFI係屬國內新型態採購模式，實務上多數政府機關及承攬廠商皆缺乏PFI

模式採購案之規劃及執行經驗，而桃園路燈 PFI案係國內第2件採用PFI模式辦理

全市路燈維護管理之專案(國內第1件案例係 2014 新北市路燈 PFI案)，本文以主

辦機關之角度，藉由分析桃園路燈 PFI案執行過程、經驗及其相關檢討結果，提

出優化機制如下： 

一、路燈換裝數量差異之優化機制 

開始執行桃園路燈PFI 案前，主辦機關應於實際執行專案前，擬訂路燈釘牌

納管原則，將既有路燈態樣分門別類，分別訂定其納管標準及方式，並提報市

府專案報告妥善說明，將具開放性及公益性之既有路燈皆應予以釘牌納管，倘

確屬未能釘牌納管之既有路燈，亦應訂定退場機制及配套方案，最終由市府政

策決議，統一路燈釘牌納管方式，俾利後續主辦機關據以辦理LED智能路燈換

裝作業，避免部分路燈無法換裝或納入維護修繕之情形。 

另有關桃園路燈 PFI案契約之 LED智能路燈換裝數量相關規定，應考量現地

路燈數量將受地方民眾需求，或政府機關辦理重劃區及道路開闢等專案工程變

動而增加，宜彈性訂定路燈換裝期之 LED 智能路燈換裝數量。分析案例係以主

辦機關於2017年9月辦理「桃園市路燈纜線檢測暨路燈普查工作」之路燈普查總

數為原則，惟路燈換裝期滿時，宜以承攬廠商實際現地路燈換裝數量為主，並

訂定相關抽查或檢核機制規定，由主辦機關邀集專案管理單位及承攬廠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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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承攬廠商提送路燈換裝期績效評核資料(包含路燈換裝清冊及施工照片等)，辦

理實際換裝 LED智能路燈實地抽查，以確認承攬廠商路燈換裝期服務績效。 
二、用電變更作業協調機制之優化機制 

主辦機關應於桃園路燈 PFI案規劃階段，將全市換裝LED 智能路燈之構想、

目標、辦理方式、專案規模及須協請台電公司協助事項等資訊，邀請台電公司

共同參與，協請台電公司規劃以專案人力，預為因應後續桃園路燈 PFI案承攬廠

商申辦用電變更作業之大量需求，並讓主辦機關熟悉申辦用電變更作業之標準

作業程序，雙方預先建立用電變更作業協調機制。此外，桃園路燈 PFI案開工後，

主辦機關可協請台電公司向承攬廠商辦理申辦用電變更作業程序之教育訓練，

提升整體用電變更作業效率，達成桃園市路燈換裝完成後立即節省電費之目標。 

三、部分績效指標評分計算方式之優化機制 

績效指標 PS1.3服務費支付期間台帳納管率相關規定，應考量台電公司辦理

用電變更作業之流程及合理時程，主辦機關應儘速依桃園路燈PFI案契約第17章

第2條規定，以主辦機關及承攬廠商共同召開「協調委員會」方式，由契約雙方

推派之協調委員提出績效指標規定修訂方案，重新訂定承攬廠商向台電公司申

辦之用電變更案件合理完成期限。另針對部分情況特殊案件，由承攬廠商提出

相關佐證資料後，主辦機關得予展延完成期限，惟針對展延期限案件，承攬廠

商應持續追蹤台電公司辦理進度，並納入次一期績效評核範圍，以維持績效評

核作業之公平性。 

四、績效評核作業方式之優化機制 

路燈 PFI 案契約有關績效評核規定，應以公開、公正及公平為原則，詳細訂

定績效評核作業辦理方式，包含參與評核單位及人員、評核方式、評核結果核

定及申覆機制等，且無論路燈換裝期或路燈維管期，主辦機關皆應邀集承攬廠

商共同辦理每一期之績效評核作業，以召開績效評核會議方式，作為契約雙方

共同討論、陳述意見及確認績效評核分數之平臺，亦可成為雙方後續履約問題

點改善方式及建議方案擬訂之管道，確保履約過程順遂。 

經綜整前述規劃、履約及績效評核階段 4 項問題點之優化機制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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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桃園路燈PFI案問題點及優化機制彙整表 
項

次 

階

段 
問題點 影響 優化機制 預期改善目標 

1 
規

劃 
路燈換裝數量差異 

1. LED 智能路燈

實際換裝總數

與 PFI 專案契

約規定不符。

2. 無法釘牌納管

路燈未納入維

護範圍，引起

地 方 民 意 反

彈。 

既有路燈釘牌納

管，應於執行 PFI

專案前，由市府

政策決議統一納

管方式。 

桃 園 市 全 面 統

一 既 有 路 燈 釘

牌納管方式。 

PFI 專案契約有

關 LED 智能路燈

換裝數量之相關

規定，應保持彈

性，並訂定實際

換裝數量之相關

檢核機制。 

PFI 專案之路燈

換 裝 標 的 明

確，實際換裝數

量 以 彈 性 機 制

認定，避免履約

爭議。 

2 
履

約 
用電變更作業協調 

1. 主辦機關及承

攬廠商對於用

電變更作業流

程不熟悉，導

致與台電公司

產生申辦介面

問題。 

2. 用電變更作業

進度緩慢。 

3. 桃園市路燈電

費下降趨勢不

符預期。 

PFI 專案之規劃

階段，主辦機關

即與台電公司建

立用電變更作業

協調機制。 

提升 PFI 專案整

體 用 電 變 更 作

業效率，並達成

PFI 專案之預期

節電目標。 

PFI 專 案 開 工

後，主辦機關應

邀集承攬廠商及

台電公司辦理用

電變更作業流程

之教育訓練。 

提 升 承 攬 廠 商

申 辦 用 電 變 更

流程之熟悉度。 

3 

績

效

評

核 

部分績效指標評分

計算方式 

部分績效指標涉

及 第 三 方 單 位

(台電公司)之辦

理進度，影響承

攬廠商績效。 

績效指標涉及第

三方單位(台電公

司)之辦理進度部

分，應訂定合理

之辦理時限。  

適 時 檢 討 即 時

修 正 契 約 爭 議

事項，確保績效

指 標 之 可 行 性

及合理性，避免

履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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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階

段 
問題點 影響 優化機制 預期改善目標 

4 

績

效

評

核 

績效評核作業方式 

1. PFI 專案契約

未明訂績效評

核作業參與者

及辦理方式，

由主辦機關片

面自行召開績

效評核會議。

2. 主辦機關片面

自行辦理路燈

換裝期之績效

評核，未給予

承攬廠商參與

及陳述意見機

會，影響績效

評核結果。 

PFI 專案契約應

詳細訂定績效評

核 作 業 辦 理 方

式，並符合公開

性、公正性及公

平性。 

確 保 績 效 評 核

方 式 公 開 公

正，避免履約爭

議。 

績效評核作業應

由主辦機關及承

攬 廠 商 共 同 辦

理。 

以 績 效 評 核 會

議 作 為 契 約 雙

方討論、陳述意

見 及 確 認 績 效

評 核 分 數 之 平

臺。 

資料來源：莊浚騰(2022)。 

伍、結論與建議 

PFI模式因係屬國內政府機關新型態採購模式，多數主辦機關及承攬廠商皆

缺少PFI 模式採購案實務經驗，PFI 專案規劃階段倘在主辦機關缺乏實務經驗狀

況下，使契約條文發生承攬廠商工作項目及範圍模糊，績效指標定義、要求及

評分方式不明確，以及績效評核作業之參與者及辦理方式未詳細訂定等，皆可

能衍生後續履約管理階段之爭議情形。 

本分析案例桃園路燈PFI案係將桃園市16.2萬盞路燈，100%換裝為LED智能

路燈，契約金額新臺幣45.9億元，契約期程15 年，同時建置智能路燈管理系統，

將路燈維護全面導入智慧化管理，並採用PFI 模式辦理，故桃園路燈PFI 案係屬

全國指標性之路燈 PFI專案。本文以主辦機關角度，彙整桃園路燈 PFI 案規劃、

履約及績效評核階段之問題點，並提出對應優化機制，可供後續國內政府機關

辦理路燈 PFI 專案之參考，建議公部門盡可能公開歷程資訊並分享經驗，適時於

路燈 PFI專案之規劃階段，納入契約條文修訂及績效指標調整，避免後續履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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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情形發生，並提升履約管理效率。 

此外，可參考英國政府為推動PFI 採購模式，培訓公務人員參與PFI 模式推

動及協調PFI 模式之實施，且英國財政部亦擬訂PFI 專案履約管理作業手冊，供

主辦機關執行參考。鑒於我國政府機關已有執行PFI 模式之路燈PFI 專案案例，

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亦已修法通過，納入購買公共服務之新型態促

參模式，相關規定亦逐步完善，如甫經修正通過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履

約爭議協調會作業指引」及預告訂定「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政策評估作業辦

法」等。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可進一步研擬相關作業手冊，供主辦機關執行參考，

同時培訓擬辦理專案之主辦機關人員，以提升其規劃及履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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